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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計畫緣起 

    隨著非法物質濫用的年齡層逐漸下降，在面對有藥癮治療及輔

導需求之青少年，本局自 102年起開始辦理心理師到校輔導服務等

各項服務，並於 109 年起整合心理師到校、醫療服務及地院駐點 3

項計畫，113 年加入社區心理諮詢服務，持續協助有非法物質濫用

議題、困擾之青少年，擴展心理諮詢資源可近性至社區、學校、司

法及醫療機構，以提供少年便利、適切之治療與輔導服務，並減少

因非法物質濫用所導致之相關公共危害 

二、113 年 1至 10 月執行成果 

(一)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服務：轉介 2 名，收案 1 名，服務 2 人次，

未收案原因為少年處於限制性環境中無法提供服務。 

(二) 方案二醫療服務：轉介 2名，收案 2名，服務 2人次。 

(三) 方案三地院駐點：轉介 26案，服務 86人次。 

(四) 方案四社區諮詢服務：轉介 0名，收案 0名，服務 0人次。 

貳、計畫目標 

一、青少年透過專業協助，了解毒品所帶來之身體傷害，引以為戒遠離

毒品，期待其於每次輔導結束後自我評估能拒絕使用毒品的比例達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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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少年透過心理輔導服務，提升其身心健康狀態，期待其接受服務

4 次服務後，青少年身心健康量表（MHIA）評測分數提升之比例達

60%。 

三、青少年對本服務滿意度達 85%，以監測及評估本計畫服務品質。 

參、計畫內容實施策略或方法 

    為了提供本市曾經、疑似或正在使用非法物質、精神刺激物質之

青少年心理輔導、成癮治療衛教、諮詢或醫療服務，提供 4 項服務方

案，分別為心理師到校輔導服務（以下簡稱心理師到校）、醫療服務、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心理師駐點服務（以下簡稱地院駐點）及社區諮詢，

各方案可視少年需求以最適切之輔導互相轉換，服務方案總覽如附件

1。 

一、計畫服務內容及服務限制 

(一)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輔導服務（心理師到校） 

1. 服務對象：曾經、疑似、有風險使用或正在使用非法物質、

精神刺激物質，且學籍設於本市高中職學校（含）以下之少

年（含有學籍之司法少年）。 

2. 服務內容：合作心理師到校提供服務，以心理輔導方式協助

有上述相關議題及情緒適應困擾之青少年，進行成癮防治、

預防再接觸及促進少年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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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流程： 

(1) 由本市高級中等學校以下之師長填寫「服務轉介單」（如

附件 2）向本局申請，若轉介對象已滿 18歲須附「追蹤

輔導同意書」（如附件 3），本局收件進行審核並將結果

回復轉介人。 

(2) 審核通過後由本局協助與承案心理師約定少年第 1 次

輔導服務日期及時間，心理師依約入校提供服務。 

(3) 請轉介人於服務時段協助引導心理師及少年至校內合

適地點進行會談，第一次服務後，由轉介人逕行與承案

心理師及少年約定第 2 次後之服務日期及時間。 

(4) 約定服務後，如需取消或改期，請轉介人主動致電告知

本局承辦人及承案心理師，無故未到 2 次（含 2 次），

將視為中斷服務，並予以結案。  

4. 服務規定： 

(1) 為增加轉介服務之便利性，轉介人可以公文、電子郵件

及傳真擇一方式提供「服務轉介單」向本局申請服務。 

(2) 為能有良好輔導品質，心理師到校輔導以每週 1次、每

次 1小時為原則，心理師可依照其專業評估調整輔導頻

率，每案輔導以 8小時為上限，若心理師評估少年需增



4 
 

加服務次數，請於「輔導紀錄表」（如附件 4）勾選後續

建議事項，並主動告知本局承辦人，每位少年至多可增

加 8次服務，共計 16次。 

(3) 心理師評估須與少年之主要照顧者會談（含三方會談），

請於「輔導紀錄表」勾選後續建議事項，並主動告知本

局承辦人，主要照顧者會談（含三方會談）每次 1小時，

至多可增加 4次（不納入青少年輔導次數）。 

5. 服務回饋機制： 

(1) 心理師請於第 1 次會談及第 4 次會談協助少年施測青

少年身心健康量表（MHIA，量表說明如附件 5），以評估

少年身心健康狀態。 

(2) 心理師請於每次面談輔導結束後撰寫「輔導紀錄表」，

並勾選後續建議事項，並於每案結案後提供予本局承辦

人，待承辦人收到紀錄並確認齊全後，3日內以電子郵

件加密方式給予轉介人。 

(3) 心理師請協助受輔導者於每次輔導結束後填寫「回饋問

卷」（如附件 6）。 

(4) 服務期間若青少年未出席致當次未產生服務，心理師請

填寫「輔導紀錄表」，本局將支付當次費用，但以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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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第 2次不予支付費用。 

(二) 方案二：醫療服務 

1. 服務對象：曾經使用或正在使用非法物質、精神刺激物質之

18歲以下青少年及不受年齡限制之司法少年；18 歲以上亦

可不經轉介逕行向本局申請成人藥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 

2. 服務內容：至本市衛生福利部藥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執行

機構（以下簡稱藥癮治療合作醫院）接受服務，醫師評估後

安排各項醫療服務。 

3. 服務流程： 

(1) 轉介人填寫「服務轉介單」向本局申請，若轉介對象已

滿 18歲須附「追蹤輔導同意書」，本局收件後進行審核，

並聯繫轉介人及少年，了解醫療需求及說明醫療補助規

定，協助媒合藥癮治療合作醫院，及約定第一次門診日

期及時段。 

(2) 少年依約定日期及時段就診，並由本局毒防中心個管員

陪同。 

(3) 第一次門診後由藥癮治療合作醫院視少年需求約定後

續醫療服務日期及時段。 

4. 服務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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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增加轉介服務之便利性，轉介單位可以公文、電子郵

件及傳真擇一方式提供「服務轉介單」向本局申請服務。 

(2) 接受本服務後須穩定回診，最後一次門診日後連續 2個

月未回診，於第 2個月隔天起撤銷補助身分，若期間有

主動向治療機構請假，則可延長 1個月，連續 3個月未

回診，於第 3個月隔天起撤銷補助資格。 

(3) 服務期間由合作機構視少年之聯繫情形、有無回診狀況

與轉介人討論，將視情形予以結案。 

5. 服務回饋機制： 

(1) 合作機構請協助受輔導者於當次服務後填寫「回饋問

卷」。 

(2) 合作機構請於當次提供服務後撰寫「輔導紀錄表」，每

月提供給本局承辦人，待本局承辦人收到「輔導紀錄表」

並確認齊全後，於 3日內再以電子郵件加密方式給予轉

介人。 

(三) 方案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心理師駐點服務（以下簡稱地院駐

點） 

1. 服務對象：曾經、疑似、有風險使用或正在使用非法物質、

精神刺激物質之司法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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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內容：專任心理師前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駐點，以心理

輔導方式協助有上述相關議題及情緒適應困擾之青少年，

進行成癮防治、預防再接觸及促進少年心理健康，駐點服務

每週 1次、每次 3小時。 

3. 服務流程： 

(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或調查保護室等之法院人

員評估少年有接受心理輔導之需求，請填寫「服務轉介

單」，向本局申請。 

(2) 轉介人申請後請同步填寫 114 年度青少年者輔導服務

登記表（如附件 7），並督促少年依約前往接受服務，倘

若有提早結案請進行回報取消原預約之時間，供其他少

年預約使用服務。 

4. 服務規定 

(1) 為能有良好輔導品質，接受本方案服務之青少年原則上

每人每次 1小時，連續 8次為原則，心理師如需討論服

務頻率或案況，請逕行聯繫轉介人。 

(2) 心理師評估須與少年之主要照顧者會談（含三方會談），

請於「輔導紀錄表」後續建議事項進行勾選，並主動告

知本局承辦人，主要照顧者會談（含三方會談）每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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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至多可增加 4次（不納入青少年輔導次數）。 

(3) 心理師於服務過程可評估是否提早結案，服務過程中 2

次無故未到或因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接受服務，將逕行

予以結案。 

5. 服務回饋機制： 

(1) 心理師請於第 1 次會談及第 4 次會談協助少年施測青

少年身心健康量表（MHIA），以評估少年身心健康狀態。 

(2) 心理師每週面談輔導結束後請撰寫「輔導紀錄表」，並

勾選後續建議事項，每月提供「輔導紀錄表」給本局承

辦人，待本局承辦人收到紀錄並確認齊全後，3日內以

電子郵件加密方式給予轉介人。 

(3) 心理師請協助受輔導者於每次輔導結束後填寫「回饋問

卷」。 

(4) 服務期間若青少年未出席致當次未產生服務，亦請心理

師填寫「輔導紀錄表」。 

(四) 方案四：社區心理諮詢面談服務 

1. 服務對象：曾經使用或正在使用非法物質、精神刺激物質之

18歲以下青少年；18歲以上者可逕行預約心理諮詢面談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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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內容：由合作心理師進行心理輔導，以心理輔導方式協

助有上述相關議題之青少年，進行成癮防治及促進少年心

理健康，媒合資源如下： 

(1) 本市心理諮詢面談。 

(2) 衛生福利部 15-45歲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下稱

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 

3. 服務流程： 

(1) 轉介人填寫「服務轉介單」或少年本人向本局申請，申

請後由本局承辦人協助少年媒合合適之社區心理諮詢

地點及時段，少年依約前往接受服務。 

(2) 轉介人亦可自行協助少年，逕行至桃園市衛生局心理衛

生中心網站申請上述之社區心理諮詢服務資源。 

4. 服務規定： 

(1) 為增加轉介服務之便利性，轉介人可以公文、電子郵件

及傳真擇一方式提供「服務轉介單」向本局申請服務。 

(2) 本市心理諮詢面談由本局心理諮詢面談服務計畫執行，

依該計畫相關規定辦理，每次面談 1小時，每年度每位

少年服務次數上限為 4 次。 

(3) 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服務依該方案相關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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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每次面談 1小時，每年度每位少年服務次數上限為

3 次。 

5. 服務回饋機制：本方案為連結外部資源，暫無回饋機制。 

二、合作機構及人員之規定 

(一) 合作機構及心理師之資格 

1.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之合作心理師：經心理師考試及格，

依心理師法領有臨床心理師證書及臨床心理師執業執照，

並具有 2 年以上心理諮商工作經驗者，專長為青少年、成

癮、情緒與壓力調適、自我成長與生涯規劃尤佳。 

2. 方案二（醫療服務）之合作機構：本市衛生福利部藥癮治療

費用補助方案之執行機構。 

3. 方案三（地院駐點）之合作心理師：經心理師考試及格，依

心理師法領有臨床心理師證書及臨床心理師執業執照，並

具有 4年以上心理諮商工作經驗者，專長為青少年、成癮、

情緒與壓力調適、自我成長與生涯規劃及司法少年輔導經

驗尤佳。 

4. 方案四（社區心理諮詢面談）之合作心理師：分別依本局心

理諮詢面談服務計畫規範及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規

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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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事項： 

1. 提供方案一（心理師到校）或方案二（醫療服務）之合作機

構或人員，應於第 1 次服務後，主動與轉介單位或青少年

約定下次服務時間。 

2. 本計畫費用不得與其他計畫重複申請，如查屬實將扣回款

項。 

3. 為保護青少年隱私，處理過程請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

條及第 83條之 1，關於少年事件保密及紀錄塗銷之規定。 

4. 為精進並改善計畫之行政流程及服務效益，本局將視情況

舉辦跨網絡連繫會議，請踴躍派員參加，共同討論、改善計

畫執行困難之處，並促進網絡單位聯繫，以提升本計畫服務

品質。 

三、經費核銷 

(一)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心理師應於每案結案後檢附「輔導紀錄

表」、「輔導人員簽到表」（如附件 8）、「回饋問卷」、領據、執業

執照及存摺影本函送本局。（執業執照及存摺影本作為第 1次附

件即可，「輔導紀錄表」及照片請同時以電子郵件加密方式寄送

本局承辦人）。 

(二) 方案二（醫療服務）：由衛生福利部補助「114年度藥癮治療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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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補助方案」支應經費。 

(三) 方案三（地院駐點）：心理師應於每月 15日前檢附前 1個月「輔

導紀錄表」、「輔導人員簽到表」、「回饋問卷」、領據、執業執照

及存摺影本函送本局。（執業執照及存摺影本作為第 1次附件即

可）。 

(四) 方案四（社區心理諮詢面談）： 

1. 本市心理諮詢面談：由本局心理諮詢面談服務計畫勞務採

購案支應經費。 

2. 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由「衛生福利部 15-45 歲青

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支應經費。 

(五) 本計畫服務之經費得互為勻用至經費用罄為止。 

(六) 114 年度 12月申報費用資料應於 12月 31日前函送。 

(七) 經本局審查無誤後辦理經費撥付事宜，如函送資料有誤，本局

將通知機構或心理師並限期改善，除有正當理由且經本局同意

外，於改善完成前不撥付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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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肆、計畫預定期程 

表一 計畫預定期程 

 

月份 

計畫陳核 契約書簽訂 執行期間 

115 年計畫

撰寫 

113 年 11月 V    

113 年 12月 V V   

114 年 1月   V  

114 年 2月   V  

114 年 3月   V  

114 年 4月   V  

114 年 5月   V  

114 年 6月   V  

114 年 7月   V  

114 年 8月   V  

114 年 9月   V  

114 年 10月   V  

114 年 11月   V V 

114 年 12月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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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費概算 

表二 經費概算表 

方案一 心理師到校 

項目 單位 
單價 

（元） 
說明 

心理師

鐘點費 
小時 2,000 

每次服務 1小時，若青少年未出席，致當次未

產生服務，仍支付當次費用，但以 1次為限，

第 2 次 不 予 支 付 費 用 。 

方案三 地院駐點 

項目 單位 
單價 

（元） 
說明 

心理師

鐘點費 
小時 2,000 

駐點服務每週 2次，2位心理師每週每次 3小

時，於實際出席當次得申請本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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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一、附件 1：114年青少年藥癮者輔導服務計畫服務總覽圖 

二、附件 2：桃園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青少年輔導服務轉介單（簡稱服

務轉介單） 

三、附件 3：藥癮者自願接受追蹤輔導同意書（簡稱追蹤輔導同意

書） 

四、附件 4：114年青少年藥癮者輔導服務計畫輔導紀錄表（簡稱輔導

紀錄表） 

五、附件 5：青少年身心健康量表（MHIA）說明 

六、附件 6：114年青少年藥癮者輔導服務計畫接受服務回饋問卷（簡

稱回饋問卷） 

七、附件 7：114年青少年藥癮者輔導服務報告表（方案三地院駐點） 

八、附件 8：114年青少年藥癮者輔導服務計畫輔導人員簽到表（簡稱

輔導人員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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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7 
 

附件 2 

桃園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青少年輔導服務轉介單 

轉 介 單 位  轉 介 日 期  

轉 介 人 員  聯 絡 電 話  

個 案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身分證字號  生 理 性 別  

就 學 情 形 

□學校、班別：                 

□未就學 

□就業中：                 

戶 籍 地  

居 住 地  

連 絡 電 話  

用 藥 種 類 

□海洛因 □安非他命 □K他命 □大麻 □咖啡包 □彩虹菸 

□其他毒品或影響精神物質：                 

□未施用毒品：持有、販賣、轉讓 

□未施用毒品：有使用之虞 

案情簡述及

主要需協助

之轉介目的 

 

 

 

 

 

 

 

<<例如有物質濫用需相關衛教及引發改變動機、有情緒適應困擾需協助、需一

般生活關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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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照顧者 

姓 名 
 關 係  

聯 絡 電 話  

家 庭 背 景 

居住狀態：□自有住宅 □租屋 □寄居親友家 □其他               

家庭經濟狀況：□佳 □尚可 □不佳（□低收入補助□身心障礙補助□其

他        ） 

案主的主要照顧者：□父母 □（外）祖父母 □手足 □其他          

家庭對案主關係：□過分關心 □關心 □不關心 □有放棄意念 □關係緊

張或衝突□其他          

備 註 

 

 
 
 
 

轉介人員：  主 管 ：  

 

備註： 

一、轉介對象滿 18歲以上須附「藥癮者自願接受追蹤輔導同意書」。 

二、本轉介單可以公文、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寄送至本局，並寫明兒少組收。 

(一)公文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崇法街 12之 5號 2樓（桃園毒防中心收） 

(二)電子郵件：tyhdrug626@gmail.com 

(三)傳真：03-3340321 

三、轉介單傳真/寄送後，請來電中心 03-3341066確認傳真/寄送成功，並討論

轉介少年所需服務方案。 

  

mailto:tyhdrug62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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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藥癮者自願接受追蹤輔導同意書  

 

本人自願接受桃園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之追蹤輔

導，經此同意後，接受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日後定期或不定期

之電話關懷、家庭訪視、就業輔導、就學輔導、社會救助、醫

療轉介及其他有需關懷之事務，如連續90個日曆天均未能取

得聯繫則視為拒絕服務，將終止服務。 

此致 

桃園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同 意 人 簽 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日 期  

戶 籍 地  

現 居 地  

聯 絡 電 話  

緊急連絡家屬、電話 

姓名： 

關係： 

電話： 

簽 署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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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14 年青少年藥癮者輔導服務計畫 

輔導紀錄表 

個案基本資料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生 理 性 別  

用 藥 種 類 

□海洛因 □安非他命 □K他命 □大麻 □咖啡包 □彩虹菸  

□其他毒品或影響精神物質：                 

□未施用毒品：持有、販賣、轉讓 

□未施用毒品：有使用之虞 

輔 導 人 員  

日 期 

時 間 
114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方 案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   □方案二（醫療服務）    

□方案三（地院駐點）      

服 務 次 數 第        次服務 M H I A 分 數  

處遇過程摘要及輔導內容 

一、近況描述 

 

 

 

二、會談內容摘要 

 

 

 

 

 

 

 

 

 

 

 

 



21 
 

後續建議事項 

□持續會談，下次日期及時間：            

□建議與主要照顧者會談或三方會談（請主動告知本局承辦人） 

□建議延長服務（請主動告知本局承辦人） 

□建議轉介本計畫其他方案：□方案一（心理師到校） 

□方案二（醫療服務）  

□方案三（地院駐點） 

□方案四（社區心理諮詢面談） 

□建議轉介其他資源：          

□其他           

結案原因 

□問題改善至預期目標  

□無法配合服務規劃，提早結案 

□拒絕服務，截至___年___月___日已會談    次      

□到達次數限制，是否建議轉介其他資源 □是          ______  □否 

□其他原因            

輔導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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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青少年身心健康量表（MHIA）說明 

出 版 日 期 2013/10/01 測驗功能 評估國中至大一學生之身心健康 

管 制 等 級 B 適用對象 12至 20歲 

施 測 時 間 10分鐘 施測方式 個別施測、團體施測 

修訂/編製者 盧奐均、黃財尉、李美遠 

測 驗 功 能 

介 紹 
評量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作為篩選需要關懷之青少年的參考。 

測 驗 內 容 

介 紹 

本量表共 40題，評量下列六個分量表以及身心健康總量表： 

1. 生理健康：評量生理與心理健康的狀態。 

2. 開朗喜悅：評量憂鬱與心理健康的狀態。 

3. 安閒自在：評量焦慮與心理健康的狀態。 

4. 活潑外向：評量人際關係與心理健康的狀態。 

5. 自我認同：評量自我認同與心理健康的狀態。 

6. 正向樂觀：評量正向心理與心理健康的狀態。 

常模/信效度

說 明 

於臺灣北、中、南、東四區抽取 333位大一學生、952為高中職學生與

1200位國中學生，分別建立大學、高中職以及國中百分等級常模。內部

一致性α係數介在.81至.94之間，斯布折半係數介在.83至.91之間，

重測係數介在.66至.82之間，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穩定性。

與《成人心理健康量表》間的效標關聯效度介在.41至.86之間，聚斂效

度與與區別效度亦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計 分 解 釋 

採 Likert四點量表計分，搭配側面圖使用，可快速轉換六個分量表與身

心健康總量表百分等級分數，分數愈高，代表青少年所具備之身心健康

狀態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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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114 年青少年藥癮者輔導服務計畫 

接受服務回饋問卷 

日期：   年   月   日 

第    次服務 
你好！ 

感謝你對本服務的參與和支持，為了讓我們做得更好，請給我們最真

誠的回饋，讓我們有所改進。本表僅供參考之用，不會對你造成任何影響，

謝謝你的參與！也祝你一切順利！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敬上 

………………………………………………………………………………… 

※在下列的敘述中，根據你的感受和想法勾選最符合的項目 

一、關於接受輔導人員服務的過程，我的感受是？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1.輔導人員的服務讓我覺得受到尊重 □ □ □ 

2.在被輔導的過程我的感覺是安心的 □ □ □ 

3.在和輔導人員相處時我覺得是自在的 □ □ □ 

4.我在輔導的過程願意說出我的感受 □ □ □ 

5.我會期待下次和輔導人員的面談 □ □ □ 

二、關於毒品，我的做法是？ 

 
做不到 

可能做

不到 
做得到 

一定做 

得到 

1.我能拒絕毒品的誘惑 □ □ □ □ 

2.我會用正向管道紓解，不依賴毒品 □ □ □ □ 

3.我不再使用毒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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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過這次服務，我覺得對我的幫助有以下幾點：（可複選） 

□協助我紓解與整理情緒 □感受到支持與關懷 □讓我更能面對困難 

□幫助我對自己更有信心 
□引導我用不同的角度看 

事情 
□得到困擾解決的方向 

□能放心說出我的心事 □讓我更能認識、接納自己 □提供我需要的資訊 

□其它 （請說明）                                                          

四、對於現在或未來的生活目標，我的想法是什麼？（於下方自由填答） 

 

 

 

 

 

 

 

五、對於今日的心理輔導，你是否有什麼建議，或是其他想讓輔導人員知

道的？例如希望心理師進一步可以做些什麼（於下方自由填答） 

 

 

 

 

 

 

~非常感謝您的回饋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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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114 年青少年藥癮者輔導服務登記表-方案三地院駐點（114 年 月） 

家事商談室分機 14242或 14248                            橘底由毒防中心填寫/綠底由地方法院填寫 

序號 姓名 聯繫方式 
服務情形 

服務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轉介人 備註 

範例 陳○明 0900-123456 

年 113                   
書記官股別/分機 ◎114/1/1去電少年無人接聽 

仁股/8080 
月 1                   

日 1                   
保護官股別/分機/信箱 

義股/6060 

123@judicial.gov.tw 
時段 14-15                   

出席與否 否                   

1     

年                     
書記官股別/分機   

  
月                     

日                     
保護官股別/分機/信箱 

  時段                     

出席與否                     

地方法院填寫此表後，每月定期以電子郵件方式回復毒防中心，以便承辦人掌握服務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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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114 年青少年藥癮者輔導服務計畫 

輔導人員簽到表 

輔導日期起日 114 /   / 輔導人員  

輔導日期訖日 114/   / 聯絡電話  

序

號 
輔導日期 輔導時間 方案內容 輔導人員簽名 

1 114/   /    ：  ～  ：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 

□方案三（地院駐點） 
 

2 114/   /    ：  ～  ：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 

□方案三（地院駐點） 
 

3 114/   /    ：  ～  ：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 

□方案三（地院駐點） 
 

4 114/   /    ：  ～  ：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 

□方案三（地院駐點） 
 

5 114/   /    ：  ～  ：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 

□方案三（地院駐點） 
 

6 114/   /    ：  ～  ：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 

□方案三（地院駐點） 
 

7 114/   /    ：  ～  ：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 

□方案三（地院駐點） 
 

8 114/   /    ：  ～  ：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 

□方案三（地院駐點） 
 

9 114/   /    ：  ～  ：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 

□方案三（地院駐點） 
 

10 114/   /    ：  ～  ： 
□方案一（心理師到校） 

□方案三（地院駐點） 
 

 


